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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05月 02日 106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年 10月 01日 114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所指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能就其習得之專業或專長進行校務研究，其研

究成果能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促進校務發展者。 

    第二條 校務研究議題 

每學年(期)校務研究議題，由研發處校務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本校校務專

業管理實際需求研提，陳校長核定後訂定。提供教師據此擬訂校務研究計畫從事校務

研究。  

        第三條 申請及推薦程序 

一、 由教師依據每學年(期)校務研究議題(或自訂議題)檢附「中華大學教師從事校務研究申

請單」，向所屬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學院提出申請，再由學院（中心）送至本中心辦

理推薦。 

二、 本中心為辦理教師從事校務研究計畫推薦，得組成工作小組，進行校務研究計畫申請

案推薦。 

工作小組以督導研發處之副校長為召集人，研發長為當然成員，得邀請申請校務研究

計畫議題業務相關行政單位主管，以及校務研究專長教師。 

三、 依據工作小組會議之推薦意見及建議補助項目，由本中心陳請校長核定後，通知教師

核定結果。 

     第四條 申請時程  

配合每學期開課作業。於每年 3月(10月)進行計畫徵件作業，4月(11月)公告徵件結

果，俾利教師下學期鐘點規劃。8月(次年 2月)開始執行，1月(次年 6月)結束並完成

結案。 

  第五條 補助項目 

教師從事校務研究，以減授教師鐘點並不支領超鐘點費為原則。教師執行敘述型校務

研究計畫減授基本鐘點 1 小時，診斷型、預測型或指導型減授 2 小時，指導型獲學校

採用於次學期追加減授 1小時，每學期每教師因執行校務研究計畫至多減授 3小時。 

第六條 研究成果報告 

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1個月內，應完成繳交書面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成果報告書規

範請參考「中華大學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內容規範資料製作指引」，另填寫「中華

大學教師從事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授權書」一同繳交至本中心，其研究計畫成果將

納入校務研究知識管理系統，提供校務專業管理參考與運用。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1日廢止。 

相關文件 
無 

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教師從事校務研究申請單 

二、中華大學教師從事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授權書 

三、中華大學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內容規範資料製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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